
【法律咨询台】

清洁工在工作时摔伤
两年后索赔诉求被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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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债务人死亡 可以申请追加其继承人为被告
■执行中债务人死亡 可申请变更继承人为被执行人
■强执前债务人死亡 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继承人

□石菲 刘芳
近日， 随着新华网、 人民网关于如何治理 “老赖” 报道的刊出。

“如何成功讨债” 成了众多网友热议的话题。 其中， 诉讼中的讨债问
题讨论尤为热烈。 尤其是债务人死亡情形下， 债权人如何讨债， 在什
么范围内讨债， 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等最受关注。 为此， 笔者结合具
体案例， 简要分析一下， 在不同情况下债权人如何继续实现债权。

三年多前 ， 55岁的刘清水
因多年从事特殊工种劳动而办
理了提前退休 。 经熟人介绍 ，
他来到一家超市上班 ， 负责打
扫卫生。

在2013年1月的一天下午上
班时 ， 刘清水清理垃圾 ， 不慎
掉到沟里摔伤 ， 行政部经理带
他到医院看病 。 经拍片等多项
检查 ， 医生诊断为左肘关节 、
左踝关节未见明显骨折 ， 多处
软组织挫伤 ， 经理垫付了全部
医疗费， 并把他送回家养病。

一周后 ， 刘清水复诊后感
觉一直未好 ， 要求超市再带他
去看病 。 接着 ， 行政部经理又
送他去医院 ， 经核磁检查 ， 报
告单显示可见跟骨骨刺 ， 左踝
关节、 左足未见明显骨折征象，
超市又垫付了医疗费。

今年1月， 刘清水拿着2014
年1月和12月去看病的两张医院
收费单据 、 购买电动轮椅车的
发票找到超市 ， 表示上次摔伤
后导致其左小腿一直疼痛 ， 行
走困难 ， 要求给予报销 ， 当即
被超市拒绝。

随后 ， 刘清水将超市告到
法院 ， 要求其支付医疗费 、 辅
助器具费 、 交通费 、 营养费等
共计1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 近
日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 有责任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 没有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
事实主张的 ， 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 在该
案审理过程中 ， 双方当事人均
不申请对相关事实进行司法鉴
定 ， 刘清水主张的各项费用与
工作时摔伤事故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 ， 就无法通过鉴定程
序予以认定。

在2013年1月摔伤事故发生
时， 超市带刘清水去医院就诊，
一周后复诊时再次做了核磁等
检查 ， 均未发现骨折 ， 超市垫
付了两次看病的医疗费 。 之后
一年多没有复诊记录 ， 说明其
治疗已经结束 。 现在他再次主
张其治疗发生的各项损失 ， 鉴
于再次治疗与上一次治疗之间
的时间间隔较长 ， 所以刘清水
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各项损
失与他上次摔伤存在直接因果
关系。

而他在庭审时明确表示不
申请对相关事实进行司法鉴定，
所以他主张的各项损失与摔伤
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
法通过鉴定程序予以认定 ， 刘
清水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 由于依据不足 ， 因而
他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最后被驳回。

诉讼中债务人死亡
可申请其继承人为被告

经朋友张正介绍， 李超和做
生意的张翰相识了。 张翰因自己
经营的小餐馆 （系个体工商户）
资金周转有困难便通过朋友张正
向李超借款。 在朋友张正信誓旦
旦的保证下， 李超同意向张翰提
供借款10万元。 双方签订了借款
合同后， 李超就将钱转到张翰的
账户上。 一晃就到还款期了， 张
翰因经营不善无钱可还。 李超同
意宽限几天， 让张翰 “筹资” 还
款。 然而， 半年过去了， 张翰还
是分文未还， 朋友张正也不知所
踪 。 无奈 ， 李超只好起诉到法
院， 要求张翰履行还款义务。

李超没有等来法院的开庭传
票， 却等来了张翰在外出进货时
发生意外交通事故死亡的消息。
因被告张翰死亡， 法院中止审理
该案件 。 李超不知所措 ， 以为
“人死了， 庭也开不成 ， 钱也追
不回来了”。 正在李超彷徨之际，
朋友张正给他打来了电话。 张正
对介绍李超为张翰提供借款却未
能收回一事表示歉意， 同时告诉
李超张翰死亡后， 张翰遗留的股
票、 基金等价值约30万元的遗产
已经由张翰的法定继承人妻子桂
花、 儿子张小翰以及母亲董氏继
承， 他可以申请追加张翰的继承
人来实现自己的债权。 李超一听
大喜， 急忙向法院提交了追加继
承人作为被告的申请书。

张翰的妻子桂花在庭上抗辩
认为， 张翰是因经营餐馆而借的
钱， 故应该按照目前餐馆的价值
予以赔付， 而餐馆因经营不善，
仅值8万元， 故其只同意支付8万
元。 法院审理认为， 张翰与李超
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故张翰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
履行还款义务。 张翰去世后， 其
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
承担还款责任。 张翰借款之目的
虽是用于餐馆经营， 但是借款的
主体为张翰且个体工商户以业主
的全部财产对个体工商户的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因此张翰去
世后， 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债
务清偿责任不以餐馆价值为限，
而是以张翰生前遗留的全部合法
财产为限。 经查， 张翰遗留的股
票、 基金等价值30万元的遗产已
经由张翰的法定继承人妻子桂
花、 儿子张小翰以及母亲董氏继
承。 最终法院判令桂花、 张小翰
和董氏共同偿还李超借款10万元
整。

说法
《民事诉讼法》 第132条、 第

15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追加被
告， 法院审查认为理由成立的，
应同意追加被告； 一方当事人死
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
加诉讼的， 应中止诉讼， 等中止
诉讼的原因消除后， 恢复诉讼。
在债权债务纠纷的诉讼中， 若债
务人死亡， 债务人生前拥有合法
财产且已由继承人继承的， 则债
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追加继承人
为被告， 要求继承人在继承遗产
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

根据 《继承法》 第3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 所谓的遗
产， 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
合法财产， 包括： 公民的收入；
公民的房屋、 储蓄和生活用品；
公民的林木、 牲畜和家禽； 公民
的文物、 图书资料； 法律允许公
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公民的著作
权、 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公民
的其他合法财产， 其中包括有价
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
等。 本案中的股票和基金属于有
价证券范畴， 故属于公民的合法
财产， 也在遗产范围之内。

本案中， 张翰死亡后， 张翰
遗留的股票、 基金属于张翰的遗
产， 张翰的继承人亦已继承该遗
产， 且张翰遗产的价值远远超过
10万元， 故李超有权要求张翰的
继承人偿还其借款10万元。

执行中债务人死亡
可申请变更执行继承人

杨硕和展风是发小儿， 关系
一直很好。 工作后， 展风结识了
一位号称国际某著名投资公司的
美国人大卫， 可以帮助展风获得
投资的数倍收益。 展风抱着试试
的心态投资了10万， 结果一个月
后， 大卫就给了展风十几万的收
益。 展风简直惊呆了， 于是将所
有存款都给了大卫， 甚至还向杨
硕借了100万用于投资。 杨硕虽
然半信半疑， 但架不住好兄弟的
反复保证 ， 最终将钱借给了展
风。 然而， 大卫收到钱后， 却从
此消失了。 展飞知道被骗后性情
大变， 虽然自己借着父母的资助
开办企业， 收益颇丰， 但却迟迟
不肯还杨硕的钱。 杨硕觉得好兄
弟不容易， 也没催着还钱。 然而
杨硕的父亲突然被查出患有白血
病 ， 急需巨额骨髓移植的手术
费 。 杨硕只好请求展风尽快还
钱。 展风以企业周转不开屡屡推
辞， 杨硕无奈起诉至法院。 法院
最终判决展风偿还欠款100万元。
履行期限届满后 ， 展风依旧不
还， 杨硕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执行立案没多久， 展风就在
一次极限运动中意外死亡。 杨硕
发现 ， 展风的存款 、 股票 、 基

金、 房产均被其父母继承。 于是
在律师的建议下， 杨硕向法院提
出执行异议申请， 申请变更展风
的父母为被执行人， 要求其父母
在继承展风遗产的范围内履行还
款的义务。

执行异议申请立案后， 执行
法官经过审查， 裁定变更杨硕申
请执行展风一案的被执行人为展
风的父母。 由于展风的父母不配
合履行执行义务， 执行法官依法
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 通过冻
结划拨展风银行账户存款及查封
拍卖展风房产的方式为杨硕成功
执结了100万的借款及相应的迟
延履行金。

说法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作为被

执行人的公民死亡， 其遗产继承
人没有放弃继承的， 法院可以裁
定变更被执行人， 由该继承人在
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 法院可以直接执行
被执行人的遗产。”

本案中， 展风死亡后， 其父
母继承了展风的遗产， 杨硕即可
以申请变更展风的父母为被执行
人。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申请执
行人申请变更被执行人的， 法院
应当按照执行异议案件予以立
案。 据此， 杨硕只需按照法律程
序的规定再立一个执行异议案件
即可助其在展风死亡后实现债
权。

强执前债务人死亡
可申请执行其继承人

赵军因结婚买房， 向老同学
李义借款30万元交纳房款， 并承
诺尽快还款。 一年后， 李义恰好
也面临买房的问题， 无奈手头上
的存款不够付首付款。 李义想起
赵军借的30万， 于是就向赵军说
明情况 ， 希望他及时还钱 。 可
是， 赵军正想用手头上的积蓄注
册公司， 不想归还。

无奈之下， 李义只好持相应
证据将赵军告到法院， 要求他偿
还30万元借款。 双方在法庭上经
过法官的调解， 达成一致意见，
李义同意赵军在一个月内偿还借
款30万。 履行期限几近届满， 赵
军却在赴马来西亚考察项目归来

时， 遭遇空难去世。
李义虽然对赵军的去世颇为

伤感 ， 对赵军的家属亦充满同
情， 但眼看首付款的交纳期限就
到了， 李义无奈向赵军的家属主
张还钱。 赵军的家属对李义的行
为非常不满， 明确表示李义人已
去世， 无钱可还。

由于赵军名下有房有车有存
款， 遗产颇多， 李义在向其家属
主张未果的情况下， 无奈将赵军
的继承人列为被执行人向法院提
出强制执行申请。 执行中， 赵军
的妻子及父母均表示其没有继承
赵军的遗产 ， 不应作为被执行
人。 执行法官告知赵军的妻子及
父母， 根据法律规定， 继承人没
有放弃继承的， 由该继承人在遗
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 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
执行人的遗产。 赵军的妻子及父
母发现无法规避偿债的义务后，
主动交纳了执行款30万。

说法
关于执行工作的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 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继承人、 权
利承受人。 既然继承人可以作为
申请执行人的主体， 那么继承人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被申请
执行人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 》 第132条规
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
的， 以其遗产偿还债务。” 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
公民死亡， 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
弃继承的， 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被
执行人， 由该继承人在遗产的范
围内偿还债务。 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 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
的遗产。 因此， 除非继承人已经
明确放弃继承权利或被继承人无
任何遗产， 申请执行人有权将原
生效法律文书承担债务一方的继
承人列为被执行人据以申请强制
执行。

本案中， 赵军的继承人试图
通过未继承赵军遗产的理由规避
履行执行义务， 但是却忽略了一
个前提， 即无论继承人是否继承
遗产、 如何继承遗产， 均不影响
被继承人以其遗产优先偿还其生
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债
务。

诉讼中债务人死亡
债权人咋办？


